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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自评报告
根据《湖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中第四章保障与奖励和江政办函【2021】9号文件精神和《江华瑶族自治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2年度财政支出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等文件要求，我局于2023年4月23日至4月28日对2022年度计划生育服务专项县级财政资金（独生子女保健费）实施绩效评价，现将该项目绩效评价情况结果报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
（一）评价立项背景
1982年9月，计划生育被定为基本国策，同年12月写入宪法，主要内容及目的是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从而有计划地控制人口。
2001年12月，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主席令第63号），进一步明确实行计划生育是国家的基本国策，国家稳定现行生育政策。
2006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中发〔2006〕22号），再次强调必须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和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不动摇。
2007年9月，湖南省第十届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湖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对计划生育相关工作作出了详细规定，是湖南省计划生育工作的纲领性文件。
2011年，根据《湖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及《湖南省独生子女保健费发放对象确认办法》（湘人口发〔2011〕7号），“自愿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的育龄夫妻，从领证之月起至子女满14周岁止，每月发给5至20元的独生子女保健费。夫妻双方均有工作单位的，由双方工作单位各负担一半；一方有工作单位，另一方没有工作单位的，由有工作单位一方的工作单位支付，夫妻双方均无工作单位的由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支付，所需费用由各级计划生育经费分担。”等要求，确定了独生子女保健资金的发放对象及发放金额。
2015年12月，根据我国计划生育工作发展国情及实际变化，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主席令第41号），对生育调节、奖励与社会保障等方面作出了修改。2016年3月，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对《湖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进行第五次修正，对生育调节、奖励与社会保障、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等方面进行修正，积极响应国家政策，顺应当前人口变化。
2016年，为规范和加强中央财政计划生育服务补助资金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财政部、卫生计生委印发了《计划生育服务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财社〔2015〕257号），省财政厅、省卫生计生委联合颁布《关于印发<湖南省计划生育服务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湘财社〔2016〕3号），加强和规范了计划生育服务专项资金管理。
2021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修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对生育调节、奖励与社会保障等方面作出了修改。2021年12月，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对《湖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也再次进行了修正，对生育调节、奖励与社会保障、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等方面进行修正，积极响应国家政策，顺应当前人口变化。
（二）绩效评价范围及对象
本次评价的范围为2022年度计划生育服务专项（县级财政资金，独生子女保健费9.408万元。本次评价的对象涉及独生子女保健费。资金投入情况详见下表1-1：
表1-1  2022年度计划生育县级专项资金投入情况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资金来源
	指标文件

	
	
	预算金额
	实际下达金额
	

	合计
	9.408
	9.408
	

	1
	独生子女保健费
	9.408
	9.408
	


二、绩效评价主要依据和工作情况
我县严把资格确认环节，严把政策关口，坚持三榜公示，做到符合政策的一个不少，不符合政策的一个不多，严格按照“本人申请、村级评议、乡级审核、县级确认”的程序规范操作，对凡在2015年12月31日前已办理了《独生子女光荣证》的农村和城镇纯居民，此后未再办领二孩生育服务证和未生育二孩的对象实施奖励，2022年农村和城镇纯居民独生子女保健费发放对象202人。
2021年我县印发了江政办函【2021】9号文件对所有符合计划生育两项扶助条件的对象在按照国家和省级项目资金发放标的基础上提高了扶助标准：现有一个子女且未年满14周岁，持有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夫妇，从领证之月起到子女十四周岁止，按每户每月40元的标准领取独生子女保健费。建立完善“直通车”，县财政实行打卡发放，县农商行将计划生育两项扶助金及时划转到个人账户，确保两项扶助资金及时、足额、直接发放到人，并对资金使用全过程进行了严格的监督管理，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做到资金发放及时、足额到位。具体发放情况如下：江华县2022年全县发放农村和城镇纯居民独生子女保健费发放对象202人，发放标准每户每月40元（县里提标20元），共发放资金9.408元。
三、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2022年度计划生育服务专项（县级财政资金，独生子女保健费9.408万元
（二）项目绩效目标情况
独生子女保健费
根据《湖南省独生子女保健费发放对象确认办法》（湘人口发〔2011〕7号）文件要求，独生子女保健费严格执行发放对象确认程序，符合条件申报对象覆盖率达100%，对象确认准确率达100%，项目资金到位率达100%。确保法定奖励政策落实到位，有效保障计划生育家庭的合法权益。                   
四、项目资金组织实施情况
我县所有计划生育两项扶助专项资金按照“国库统管、分账核算、直接补助、到户到人”的原则进行管理。我县在2022年12月份已全部完成扶助资金的打卡发放工作，由县财政局（乡财局）委托代理发放机构（江华县农商行）打卡发放，所有资金通过“一卡通”发放到对象户账户，并已通知对象到银行打卡确认，完成了年度目标任务。
五、预算支出绩效情况
独生子女保健费政策的完善和落实，使计划生育家庭真正受益受惠，兑现了党和政府的承诺。给予计划生育家庭的奖励和扶助，引导群众逐步树立自觉实行计划生育和优生优育的婚育观念，不断促进着人口素质的提高，加快了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提高了政府公信力，保障计划生育家庭的合法权益。
六、评价结论
总体上看，2022年计划生育服务专项县级财政资金的成效较为明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完善了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体系建设，促进了人口计生工作的新发展。实施独生子女保健费项目，强化了以人为本的理念，进一步带动了计划生育奖励优惠政策的落实和利益导向政策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计划生育工作水平不断提高，有力地促进了人口计生工作的新发展，有利于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同时，通过完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体系，真正让计划生育家庭优先享受改革发展的成果，增强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感召力，遵守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依法生育、按政策生育已经成为绝大多数群众的自觉行为，从而激发了群众实行计划生育的自觉性。
2.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广大计划生育家庭的关怀，改善了党群干群关系。实施独生子女保健费等计划生育利益导向项目，广大计划生育家庭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怀，提高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通过深入基层开展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培养了干部关心群众的意识和观念，计生工作的思路和方法也由原来的“严管重罚”向利益导向转变,由行政强制向奖励和提供优质服务转变，使得计生工作者在群众心目中的传统形象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群众对计划生育工作者的信任度有极大提升，极大地改善了党群干群关系。
3.缓解了计划生育家庭的实际困难，提高了计划生育家庭的社会地位。实施独生子女保健费等计划生育利益导向项目，缓解了计划生育家庭部分实际困难，使这些计划生育家庭经济上得实惠、生活上有保障，政治上有地位。通过增加部分家庭收入，让群众看到了政府对于实行计划生育家庭给予的鼓励和帮助，温暖了人心，改善了生活质量，保障了社会的稳定，促进了社会的和谐，有利于促进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
4.调动了人员积极性，提高了全省计划生育整体工作服务水平。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考核奖励经费是省卫健委根据全省市州、县市区及省直单位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考核评估结果建立的奖励专项，是表彰先进，兑现奖惩，坚持和完善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的结果运用。通过对市州、县市区及省直单位计划生育工作的肯定及奖励，调动了相关工作人员的积极性，推进了计划生育工作的进度，提升了卫生计生事业中心工作的能力，提高了全省计划生育整体工作服务水平，从而赢得了社会各界和广大育龄群众的广泛赞誉。
七、有关建议
加大奖励扶持力度，逐步提高奖励扶助标准，不断强化政策导向作用。建议对扶助对象根据困难情况有针对性的加大扶持力度，逐步提高奖励扶助标准，真正让计划生育家庭优先享受改革发展的成果，不断强化政策导向作用，完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体系，增强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感召力，从而激发了群众实行计划生育的自觉性。

                        江华县瑶族自治县卫生健康局
                        2023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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